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２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

，

９４２

，

５３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７８９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深交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１５％

。

２．

股东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

静、翟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３．

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除前述锁定

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１５％

。

４．

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吴小毛、刘家钰、陈益智、肖世威、陈志

刚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

以上股东除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蒋静、翟胜春以外其他股东均为发起人股东。

公司发起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是指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

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不超过

１５％

，满

７

年后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上市流通，其中，锁定期满后第

１－６

年每年解锁并

上市流通

１５％

，第

７

年解锁并上市流通

１０％

。 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的最高额度，不得超过《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

务指引》的规定。

此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声明及承诺中均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的情形，公司对该等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公司限售股解禁及公司股本送配、转增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

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 公司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

行解禁。 此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

４９

人，解除限售股份的总

数为

８

，

８０１

，

９４６

股，占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８％

。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巨潮网

等指定媒体对外发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

４５

人；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４

，

９４２

，

５３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８％

。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开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备注

１

郭文强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２

高振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３

陈益智

１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３５０

，

１２３

历任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申报离

职

４

汪运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５

唐福军

１

，

２１７

，

０００ ２３７

，

３１５

６

刘家钰

１

，

２５６

，

８５０ ２４５

，

０８６

现任监事会主席

７

张常武

１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３５０

，

１２３

８

陈志刚

８０４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７８０

现任监事

９

何立四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１０

张天明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１１

刘云强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１２

吕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１３

肖世威

７６３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７８５

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

汪旭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１５

佘文放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１６

杨欣强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１７

朱建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１８

陈松林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１９

李平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２０

黄展先

６４２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１９０

２１

蒋海军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２５０

２２

邓文华

５４２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６９０

２３

李皓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２４

朱静宜

４６２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９０

２５

黄艳珍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２６

刘小庆

７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５０

２７

李建华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２８

欧献军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２９

宋长静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３０

张婵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１

杨家宏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３２

袁建武

９０５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４７５

３３

欧腊梅

７２４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１８０

３４

彭强

８１４

，

０００ １５８

，

７３０

３５

吴小毛

１

，

２５６

，

８５０ ２４５

，

０８６

历任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申报离

职

３６

李德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３７

文伟

６０２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３９０

现任监事

３８

贺舜利

７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５０

３９

杨静

１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３５０

４０

陈敬国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４１

黄荫湘

２

，

１５４

，

６００ ４２０

，

１４７

４２

丁铁坚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４３

李卫星

５５３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８３５

４４

刘建阳

４０２

，

０００ ７８

，

３９０

４５

唐建设

４２２

，

０００ ８２

，

２９０

合计

２５

，

３４６

，

３００ ４

，

９４２

，

５３０

离任高管陈益智、吴小毛承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六个月内按

１００％

锁定

其所持公司股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持有长高集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

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影响其在首次公

开发行中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长高集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律师意见

经核查，持有长高集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影响其在首次公开发行中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对上述

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５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

2012年8月13日 星期一

Disclosure

A23

信息披露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７７７，４４８．０８ ６，６０３，９１８．９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１８，３７０，５２１．２８ １，２２４，７４９，２７９．６０

资产总计

１，９７３，６７４，３２０．２８ １，９１９，３２９，７４０．８３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２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６８，２２９，２０１．２４ ６８，５４７，６０９．７３

预收款项

１２，７６７，３４４．３８ １１，２０９，０５６．８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３８５，６０６．２７ １８，６１１，６５９．５１

应交税费

１７，８４１，８７５．０９ ２９，５１６，４８０．１２

应付利息

８，０６９．４４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２１０，８９８，８２７．２１ １５６，６５１，８６７．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２７，１２２，８５４．１９ ３１５，１４４，７４２．６７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２，４４４，４４４．５６ １２，８３３，３３３．３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２，４４４，４４４．５６ １２，８３３，３３３．３８

负债合计

３３９，５６７，２９８．７５ ３２７，９７８，０７６．０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４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 ４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２６８，７１９，０１３．９４ ２２５，９６３，６５７．１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１，６３４，１０７，０２１．５３ １，５９１，３５１，６６４．７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

计

１，９７３，６７４，３２０．２８ １，９１９，３２９，７４０．８３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５

，

６６８

，

３２２．８９ ２３９

，

９１０

，

８３７．８８

其中

：

营业收入

２４５

，

６６８

，

３２２．８９ ２３９

，

９１０

，

８３７．８８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１６６

，

８５５

，

１０９．８８ １６７

，

４３１

，

１００．９１

其中

：

营业成本

１０７

，

２４６

，

２６６．６９ ９１

，

６６４

，

１９２．４４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００１

，

３８１．２１ ３

，

９５１

，

６５９．７２

销售费用

２４

，

９４２

，

２２２．２９ １８

，

１３７

，

８１４．４１

管理费用

３９

，

５５７

，

８７７．９９ ４５

，

５６１

，

１９０．４３

财务费用

－８

，

９６３

，

９４３．４９ ８

，

０２７

，

２８６．５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１

，

３０５．１９ ８８

，

９５７．３３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２

，

３６２

，

３６８．１４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８１

，

１７５

，

５８１．１５ ７２

，

４７９

，

７３６．９７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３９０

，

２３５．１９ １４５

，

１１２．９４

减

：

营业外支出

４２

，

９５７．２７ １７

，

７５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３

，

４５７．２７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９１

，

５２２

，

８５９．０７ ７２

，

６０７

，

０９９．９１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４

，

４３１

，

１７４．０３ １８

，

２３２

，

９６８．００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７

，

０９１

，

６８５．０４ ５４

，

３７４

，

１３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７

，

０９１

，

６８５．０４ ５４

，

３７４

，

１３１．９１

少数股东损益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９ ０．２７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９ ０．２７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６７

，

０９１

，

６８５．０４ ５４

，

３７４

，

１３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７

，

０９１

，

６８５．０４ ５４

，

３７４

，

１３１．９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２１４

，

１７０

，

６２７．７７ ２１８

，

８５９

，

１７７．７０

减

：

营业成本

９４

，

３７３

，

６７８．９６ ８７

，

０４３

，

７１９．７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２０５

，

３７５．２０ ２

，

２３６

，

５１１．６３

销售费用

２４

，

９４２

，

２２２．２９ １８

，

１３７

，

８１４．４１

管理费用

３３

，

１０６

，

０３７．５９ ４０

，

５３１

，

５８０．００

财务费用

－５

，

７９２

，

０６０．１７ ８

，

３８７

，

７８０．３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１

，

３０５．１９ ８８

，

９５７．３３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１

，

７３１

，

４３７．１４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６

，

９９５

，

５０５．８５ ６２

，

４３２

，

８１４．２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３８９

，

７３５．１９ １３８

，

９００．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２３

，

４５７．２７ １１

，

２５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７７

，

３６１

，

７８３．７７ ６２

，

５６０

，

４６４．２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０

，

５７８

，

４２７．０２ １５

，

６２９

，

３３４．１４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４６

，

９３１

，

１３０．１４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 ０．２３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４ ０．２３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４６

，

９３１

，

１３０．１４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２１，８２８，４４４．５３ ３２０，９９８，３７５．７７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１７９，３７５．６３ ４，３０１，１６５．３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３７，００７，８２０．１６ ３２５，２９９，５４１．０７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３，２７８，５６１．９２ ６０，３９２，９５７．６７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６３，０１９，２１８．３２ ４３，２９７，７５６．３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３，４９４，６０７．４８ ３４，４４２，０５９．０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２，１６０，２１２．４５ ３２，８６１，０３５．９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１，９５２，６００．１７ １７０，９９３，８０９．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５，０５５，２１９．９９ １５４，３０５，７３２．０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１，１７８，３０４．５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１０，７２９．３２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４１，３３１，２９５．０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２３，８２０，３２８．９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２，０４５，７２８．８８ １４０，６９５，５５８．１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７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７０，４２６，５４６．２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４１，４７２，２７５．１２ ３４０，６９５，５５８．１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７，６５１，９４６．２２ －３４０，６９５，５５８．１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２８，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２６，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１４，０５２，２０８．３３ ８，９６１，３１６．４４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９，７３６，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０５２，２０８．３３ ６４３，６９７，３１６．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０５２，２０８．３３ ４８３，２０６，７８３．５６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６４８，９３４．５６ ２９６，８１６，９５７．４９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５０，５５０，４１７．２６ １７８，８７０，０２７．３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４８，９０１，４８２．７０ ４７５，６８６，９８４．７９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２１

，

３１３

，

００９．１５ ２２９

，

７０１

，

６６０．４６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

，

３１９

，

１８４．０３ ３

，

４８８

，

１７３．２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３５

，

６３２

，

１９３．１８ ２３３

，

１８９

，

８３３．７４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４

，

５７０

，

８４５．１９ ３２

，

５８５

，

５９４．５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２

，

８９８

，

９５４．５８ ３３

，

８２２

，

５１０．５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９

，

２１７

，

７７１．１９ ２３

，

１４３

，

４３２．６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１

，

４９３

，

７３８．６３ ３２

，

０１２

，

０４８．７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８

，

１８１

，

３０９．５９ １２１

，

５６３

，

５８６．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７

，

４５０

，

８８３．５９ １１１

，

６２６

，

２４７．３４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９

，

１３７

，

５０８．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１０

，

７２９．３２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１１

，

０７８

，

１００．６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３６

，

５２６

，

３３７．９５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５

，

４９５

，

３０４．０９ １４４

，

５３４

，

１２５．８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９４

，

０６５

，

５５４．２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１３

，

５６０

，

８５８．２９ ３４４

，

５３４

，

１２５．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

，

０３４

，

５２０．３４ －３４４

，

５３４

，

１２５．８２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２８

，

９０４

，

１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１

，

９０４

，

１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１４

，

０５２

，

２０８．３３ ８

，

９６１

，

３１６．４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４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

，

０５２

，

２０８．３３ ６６８

，

６９７

，

３１６．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９４７

，

７９１．６７ ４８３

，

２０６

，

７８３．５６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６

，

３６４

，

１５４．９２ ２５０

，

２９８

，

９０５．０８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７０

，

３３５

，

９６７．８０ ７６

，

４１４

，

９４２．９７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１６

，

７００

，

１２２．７２ ３２６

，

７１３

，

８４８．０５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１，６６０，３６３．８０ ４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 ２５６，７０８，０６４．４１ １，６２３，７５６，４３５．８０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１，６６０，３６３．８０ ４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 ２５６，７０８，０６４．４１ １，６２３，７５６，４３５．８０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号填

列

）

４４８，２２９．０４ ５３，０６３，６８５．０４ ５３，５１１，９１４．０８

（

一

）

净利润

６７，０９１，６８５．０４ ６７，０９１，６８５．０４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６７，０９１，６８５．０４ ６７，０９１，６８５．０４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４，０２８，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８，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１４，０２８，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８，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４４８，２２９．０４ ４４８，２２９．０４

１．

本期提取

４４８，２２９．０４ ４４８，２２９．０４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２，１０８，５９２．８４ ４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 ３０９，７７１，７４９．４５ １，６７７，２６８，３４９．８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７５，５７９．９５ ８０５，０７１．２８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１４７，５０６，２７３．３９ ４７４，３７６，３４０．１０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７５，５７９．９５ ８０５，０７１．２８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１４７，５０６，２７３．３９ ４７４，３７６，３４０．１０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３５１．２５ ５４，３７４，１３１．９１ １，０８３，５８２，５８３．１６

（

一

）

净利润

５４，３７４，１３１．９１ ５４，３７４，１３１．９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５４，３７４，１３１．９１ ５４，３７４，１３１．９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３０４，３５１．２５ ３０４，３５１．２５

１．

本期提取

４６０，２９９．２５ ４６０，２９９．２５

２．

本期使用

１５５，９４８．００ １５５，９４８．００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１，１０９，４２２．５３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２０１，８８０，４０５．３０ １，５５７，９５８，９２３．２６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２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１

，

３７９

，

６７９．９５ ４０

，

２０８

，

３２７．６４ ２２５

，

９６３

，

６５７．１９ １

，

５９１

，

３５１

，

６６４．７８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２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１

，

３７９

，

６７９．９５ ４０

，

２０８

，

３２７．６４ ２２５

，

９６３

，

６５７．１９ １

，

５９１

，

３５１

，

６６４．７８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４２

，

７５５

，

３５６．７５ ４２

，

７５５

，

３５６．７５

（

一

）

净利润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５６

，

７８３

，

３５６．７５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４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１４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２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１

，

３７９

，

６７９．９５ ４０

，

２０８

，

３２７．６４ ２６８

，

７１９

，

０１３．９４ １

，

６３４

，

１０７

，

０２１．５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７５，５７９．９５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１３２，１９３，４４７．７５ ４５８，２５８，４４３．１８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７５，５７９．９５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１３２，１９３，４４７．７５ ４５８，２５８，４４３．１８

三

、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号填

列

）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４６，９３１，１３０．１４ １，０７５，８３５，２３０．１４

（

一

）

净利润

４６，９３１，１３０．１４ ４６，９３１，１３０．１４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６，９３１，１３０．１４ ４６，９３１，１３０．１４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５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９０４，１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２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３７９，６７９．９５ ２９，７８９，４１５．４８ １７９，１２４，５７７．８９ １，５３４，０９３，６７３．３２

法定代表人：张亚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炜

７．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７．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上接A22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于近日受理了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诉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二项，并向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送达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传票》【

２０１２

年新兵民一初字第

００００２

号】及《民事起诉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传票》【

２０１２

年新兵民一初字第

００００３

号】及《民事

起诉状》。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

１

号

１

幢

Ｂ２

座

法定代表人：孟庆林 董事长

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疆阿拉尔市玉阿新公路

４４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齐建新 董事长

２

、诉讼请求

上述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第一项案件：

（

１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被告拖欠的工程款

２０１６９８５７．５４

元，利息

３０５２９６０．４５

元，共计

２３２２２８１７．９９

元。

（

２

）、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第二项案件：

（

１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被告拖欠的工程款

２２０９７７７５．７３

元，利息

６２９０１７．０１

元，共计

２２７２６７９２．７４

元。

（

２

）、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３

、事实与理由

上述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第一项案件：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中冶集团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冶资源公司）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华冶资源公司承揽被告年产五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生产线项目二标段、三标段的施工。 合

同签订后，华冶资源公司积极组织施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工程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后，遂

向被告报送结算书，上报结算值

１９００８８９９５．５６

元。 经新疆驰远天合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定，该工程

结算值为

１２７１１０６２４．２９

元，被告仍拖欠工程款

２０１６９８５７．５４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经三方共同协商，原告

承继华冶资源公司在本工程中的权利义务，成为合同主体。

原告数次向被告催要工程欠款，但被告迟迟不予支付。 由于被告长期拖欠工程款，不仅给原告的

生产经营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得原告无法如期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上访事件时时发生，造成

了社会不稳定。 现依法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

２０１６９８５７．５４

元，利息

３０５２９６０．４５

元，

共计

２３２２２８１７．９９

元。 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上述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第二项案件：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冶集团华冶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冶资源公司）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华冶资源公司承揽被告热电联产项目土建工程的施工。 合同签订后，华冶资源公司积极组

织施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旅行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经三方共同协商，原告承继华冶资源公司在本

工程中的权利义务，成为合同主体。

工程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原告向被告报送工程结算书，上报结算值为

６４４８２３０８．４

元，被告处人员王振云接收结算书并签字确认，被告签收后未提出异议。 根据《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

１６

条的规定，原告的结算文件视为已被认可。 根据以上结算值，扣除已

付款

２２２９３２８６．０４

元、甲供材

２００９１２４６．６３

元，被告仍拖欠原告工程款

２２０９７７７５．７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原

告以传真并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发送催款函，但被告在催款函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原告根据《合同法》第

２８６

条的规定，再次致函被告，主张优先受偿权，要求其尽早履行还款

义务，或将该工程折价、拍卖，就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偿付原告的工程款，但被告至今未履行义务。

由于被告长期拖欠工程款，不仅给原告的生产经营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得原告无法如期支付农

民工工资，导致农民工上访事件时时发生，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现依法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付拖欠原

告的工程款

２２０９７７７５．７３

元，利息

６２９０１７．０１

元，共计

２２７２６７９２．７４

元，并优先受偿。 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

实，判如所请。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传票》【

２０１２

年新兵民一初字第

００００２

号】及

《民事起诉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传票》【

２０１２

年新兵民一初字第

００００３

号】及

《民事起诉状》。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规定，现就新疆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机械”）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德令哈市德信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工贸”）诉新疆海龙

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新疆奎开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奎开电

气”）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发展”）诉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山东海龙”）、被告海

阳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港务”）、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莱特化

纤”）、被告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投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开发”）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企业借贷纠

纷一案；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开发”）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疆海龙”）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山东安达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化纤”）诉山东海

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莱特化纤”）借款纠纷一案进展情况持续披露如下：

一、案件持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对上述诉讼案件分别履行了披露义务。 目前，上述诉讼

案件的进展如下：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厦工机械与被告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阿民初字第

６４４

号】，裁定如下：

准予原告新疆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撤回诉讼。

案件受理费

４６３６

元，保全费

１８４６

元，传递送达费

９０

，合计

６５７２

元，由原告新疆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

司承担。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德信工贸与被告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阿民初字第

７５２

号】，双方当事

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向原告德令哈市德信工贸有限公司支付

６０００００

元，余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６１７４３９．４

元，合计支付

１２１７４３９．４

元。 如被告逾期还款，应当按照总欠

款承担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份至还清之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８４２８

元，传递费

９０

元，合计

８５１８

元，由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承担（与上述义务同

时履行）。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奎开电气与被告新疆海龙定作合同纠纷一案

做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奎民初字第

００８４７

号】，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新疆奎开电气有限公司贷款

２６３１７１

元、逾期利息

１６０００

元、律师代理费

１３２００

元，合计

２９２３７１

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付清。

二、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

２９６８

元，保全费

２１７０

元，合计

５１３８

元，由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承

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上述调解协议内容，经双方当事人在庭审笔录或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

具有法律效力。

４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深圳发展与被告山东海龙、海阳港务、博莱特化纤、康源投资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鲁商初字第

９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偿还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一亿元及利息

４７６２１４６．２６

（利息计算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止）。

二、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偿付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

１６８２４００

元。

三、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在

１．６

亿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二项

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 被告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四、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对被告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在被告山东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的

７０００

万股股票，在

１．６

亿元限额内享有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依法拍卖、变卖质

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被告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

５５３３８７．７０

元，财产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由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新农开发与被告新疆海龙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字第

２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元；

二、驳回原告新疆塔里木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１９６１６２

元，由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新农开发与被告新疆海龙企业借贷纠纷

一案做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字第

３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５６７１７８．１１

元；

二、驳回原告新疆塔里木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２０６０８７

元，由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７

、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安达化纤与被告博莱特化纤借款纠纷一案做出《山东省乐

陵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乐法执字第

２１４－２

号】、《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

２０１２

）乐法执字第

２１４－５

号】，裁定如下：

依法解除对被执行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丘支行

１６０７０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０６８０５７

及

１６０７００１０１９０２４５３６８８０

帐户的冻结措施。

依法将被执行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安丘支行

２１５６０３３２６５５５

帐户中的存款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２２１０３３２６５５０

账户中的存款

１４６８００．００

元，扣划至乐陵市人民

法院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支行

７８８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７４９

帐户。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四、备查文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阿民初字第

６４４

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阿民初字第

７５２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奎民初字第

００８４７

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鲁商初字第

９

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字第

２

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字第

３

号】；

《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乐法执字第

２１４－２

号】；

《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乐法执字第

２１４－５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


